
第一章 采购邀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11010923210200003615-XM001

2.项目名称：北京市矿山生态修复治理（2022 年）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下苇

甸村杨木沟采石厂石灰岩矿治理区（平台绿化）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项目预算金额：247.112518 万元、项目最高限价（如有）：247.112518

万元

5.采购需求：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北京市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2022 年）门头沟区妙峰山

镇下苇甸村杨木沟采石厂石

灰岩矿治理区（平台绿化）

247.112518 1

对本治理区已整理好的平台进行

种植绿化，同时平台边缘布置挡墙

及后期养护所需的蓄水池等工程

设施。具体需求详见第四章。

6.工期：35 日历天。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是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

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 /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是否接受分支机构参与响应：□是 否；



3.2 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

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3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3.3.1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3.2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3.3 近五年具有类似项目业绩，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具有实施投标本工程

项目所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技术装备能力；

3.3.4 企业信誉和财务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来承担本项目的实施，没有

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在近三

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3.3.5 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

工丙级（含）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6 供应商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在本单位有效的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

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具备有效的Ｂ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

3.3.7 外地来京施工企业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外省市建筑企业来京施工备案

表》，一并办理注册建造师备案手续，已办理备案的外地来京建筑企业注

册建造师方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执业活动；

3.3.8 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的投标活动。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3年 03月 21日至 2023年 03月 27日，每天上午10:00至 11:30，

下午 13：30 至 16: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 26 号院 1号楼中海大厦 C座 402



3.方式：领取磋商文件时供应商代表须提供以下资料（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

供应商公章）；经检查合格后，方可领取本项目的磋商文件，须授权代表本人到

场办理，否则不予受理：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人本人到场请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需写明项目名称、编

号、办理事项：获取磋商文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被授权人到场请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书需写明项目名

称、编号、办理事项：获取磋商文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注：以上所提供资料均应加盖公章。未按上述获取方式和期限获取磋商文

件的投标无效。因提交虚假资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售价：0元，磋商文件售后不退（请自行携带 U盘拷贝）。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3 年 03 月 31 日 9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 26 号院 1号楼中海大厦 C座 402

五、开启

时间：2023 年 03 月 31 日 9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 26 号院 1号楼中海大厦 C座 402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3）《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4〕214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 号）；



5）《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

6）《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8）《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

9号。

2.本项目的磋商公告同时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八、对本项目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人民政府

地 址：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陇驾庄村

联系方式：吕老师，6188002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北京华林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 26 号院 1号楼中海大厦 C座 402

联系方式：李老师，1391020569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老师

电 话：1391020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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